 
台江区民宿管理工作方案

为促进我区旅游民宿产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民宿业规范化的经营管理和专业化的服务水平，鼓励打造独具台江特色的旅游民宿品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福建省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41648-2022）《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宿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福州市民宿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区民宿产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领导
[bookmark: _Hlk92726240]成立台江区民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1），统筹协调民宿管理相关工作。
二、领导小组职责分工
（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民宿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负责指导民宿业发展和服务规范，组织民宿经营管理者和服务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将符合条件的民宿纳入全区统一营销；负责牵头指导优化民宿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与民宿相结合的精品旅游线路；负责配合上级部门做好旅游民宿等级评定工作。 
（2） 市公安局台江分局 
负责统筹全区民宿治安管理工作,指导民宿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游客入住登记系统的接入，落实旅客住宿登记制度；派出所负责对辖区内民宿经营者履行治安职责的情况进行指导与监督，配合街道、台江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按照《关于印发福州市公安机关处罚违法经营旅馆业及旅馆式出租户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榕公综〔2011〕330号）文件对民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当民宿发生刑事、治安案件，依法进行处置。
（三）台江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指导街道、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根据行业监管部门、街道和民宿从业者的申请，派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负责对消防安全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进行核查。
（四）区建设局
负责指导街道督促民宿业主做好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房屋可靠性鉴定机构出具《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依法依规办理民宿二次装修消防审批验收工作。负责指导民宿经营业主做好民宿生活污水与市政管道的接入工程建设工作。
（五）区城市管理局 
负责对未经规划审批违法建设的民宿进行查处，并负责会同属地街道对民宿违法建筑物实施拆除。
（六）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负责会同区建设局指导街道督促民宿业主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房屋可靠性鉴定机构出具《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
（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对接市资源规划局，协助指导民宿建设规划，组织、协助、指导和监督民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协助区城市管理局对民宿符合规划情况进行核查。
（八）区卫生健康局 
负责对符合宾馆行业标准的民宿经营卫生进行指导及从业人员健康证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办理工作。
（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负责民宿登记办照,规范和监督民宿依法诚信经营、明码标价、公平竞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并做好《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工作。 
（十）属地街道
履行辖区属地管理的主体责任。负责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民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日常巡查监管，建立民宿违法经营查处联动机制；指导监督社区居委会制定并健全生态保护、环境卫生、食品和消防安全等方面管理措施；加强防火检查和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组织协调社区居委会成立志愿消防队；对于用于经营民宿的建筑物出现新的违法建设行为，及时上报城管局；按照《福建省小餐饮登记办法（试行）》规定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三、民宿的管理机制
（一）民宿经营者应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后一个月内向民宿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进行备案登记。民宿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在3个工作日内将备案登记信息推送至区民宿办，民宿办联合各职能部门对申报场所进行现场勘验，通过后由公安机关接入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由民宿办出具备案登记证明。
（二）参与经营的民宿业主及民宿实际经营管理者负经营管理主体责任，民宿所在地的街道履行辖区属地管理的主体责任。公安机关以及消防、文旅、市场监督等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强对民宿日常经营活动的服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三）本工作方案由台江区民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解释。
（四）本工作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四年。
四、申报程序
（一）提交申请材料 
民宿经营者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根据台江区民宿申报流程图（见附件2），提供相关申报材料（见附件3），并按规定填写《台江区民宿申报联合核验表》（见附件4）。  
（二）启动报备核查工作 
各相关街道负责受理本辖区民宿开设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进行初审。对经初审符合条件的，于收到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填写《台江区民宿申报联合核验表》（见附件4）加盖公章；对经初审不符合条件的，提出整改意见，待补齐材料复核完毕后提交至民宿办。
初审通过后，民宿办联合各职能部门对申报场所进行现场勘验，根据现场勘验情况填写《台江区民宿申报联合核验表》；对现场勘验不符合条件的，提出整改意见，发放整改通知书，待整改完毕后予以复勘。
勘验通过后，民宿办根据《台江区民宿申报联合核验表》中各职能部门的勘验意见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公安机关予以开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最后，由民宿办对已开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民宿予以登记，出具备案登记证明，并抄送至各职能部门。

附件1
台江区民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陈  林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林心怡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吴永强  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成  员：蔡  萌  区大数据服务中心主任
潘仰雯  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黄  斐  区建设局副局长
苏乃平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郭钦华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黄昭文  台江国土资源中心所所长
魏佳俊  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林  乔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总监
陈  翀  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副局长
李偲偲  台江消防救援大队工程师
        林  伟  后洲街道宣传委员
林学辉  瀛洲街道宣传委员
        蔡欣萍  苍霞街道宣传委员
        林  悦  新港街道宣传委员
台江区民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区民宿办），区民宿办挂靠在区文体旅局，办公室主任由区文体旅局林心怡同志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区旅发中心吴永强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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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2981124]附件2
台江区民宿申报流程图


民宿业主提交申请



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受理条件
受理
属地街道对民宿业主或经营者提供材料进行核验（时限：3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齐




材料齐全提交至民宿办


现场勘验
民宿办联合各职能部门对经营场所进行现场勘验（时限：3个工作日内）
存在问题

出具整改意见书



整改完毕

审查
民宿办出具审查意见（时限：1个工作日内）


勘验通过



审查合格

公安机关予以开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时限：2个工作日内）


已开通系统

决定
民宿办出具备案登记证明，并抄送各职能部门（时限：1个工作日内）





	附件3

	台江区民宿申报一次性告知材料清单

	申请事项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
	份数
	备   注

	民宿
申报
登记
	应填材料
	1
	台江区民宿申报联合核验表
	2
	

	
	准备材料
	2
	依法依规办理的消防审批验收材料
	2
	涉及区建设局，联系电话：83286079
复印件加盖公章，查验原件。

	
	
	3
	拟经营场所产权证或镇街出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物的不得申报民宿用房
	2
	复印件加盖公章，查验原件。

	
	
	4
	民宿业主（房屋产权所有人）与民宿经营法定负责人合法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合法雇佣外籍人员的，应同时提供外籍人员务工证明
	2
	复印件加盖公章，查验原件。

	
	
	5
	授权委托书或委托协议
	2
	授权委托书需盖手印（右手食指）；申请人原则为民宿经营者，经营者和业主不属同一人时，经营者需得到业主的授权委托方能办理。



	申请事项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
	份数
	备   注

	民宿
申报
登记
	准备材料
	6
	房屋建筑质量合格证明材料，如法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等
	2
	复印件加盖公章，查验原件。

	
	
	7
	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及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民宿提供）
	2
	涉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83286505、
区卫生健康局，联系电话：83286639
复印件加盖公章，查验原件。

	
	
	8
	标明经营场所各层出入口、内部通道、客房房号等功能区分布以及监控、消防等技防设施安装位置的平面示意图
	2
	



附件4
台江区民宿申报联合核验表
编号：〔    〕   号
	业主姓名
	
	业主户籍地
	
	身份证号
	

	民宿名称
	
	从业人员
	     人
	联系电话
	座机：

	
	
	总投资
	   万元
	
	手机：

	房 屋
情 况
	位于_______街道_____________路_______号，楼层_________层，建筑面积为_________平方米，建造竣工时间_______年_____月，房间数_____间，卫生间_____个。

	申 请
要 求
	经营范围为                                                           。其中营业客房数       间，床位数       个，餐桌数      桌，餐厅面积       平方米，厨房面积         平方米，其他经营项目：                                                。

	属 地
受 理
意 见
	所在街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现 场
勘 验
意 见
	市公安局台江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建设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卫生健康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城市管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台江消防救援大队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 查
意 见
	区民宿办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开通情况
	市公安局台江分局：

（盖章）：
年    月    日






